气象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部门主要职责为地方建设和社会生活提供气象服务保障。气象监测、预报和预警；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气候资源开发保护与利用，气象装备保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西安市阎良区气象局（西安市阎良区气象防灾减灾管理局）实行西安市气象局和阎良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逐步强化地方政府管理职能。西安市阎良区气象局机构规格为正处级，内设综合办公室、防灾减灾科二个科级管理机构，下设气象站、气象服务中心（气象台）、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中心（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三个科级事业单位和一个科技服务实体（企业），同时设立街办（镇）气象工作站，村级气象信息服务站。我单位为地方与西安市气象局双管单位，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
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及决算，无下级预算单位。
纳入本部门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一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阎良区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中心（本级）

	2
	……

	……
	……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核定编制人数4人，均为参公人员。我单位下设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中心，为地方事业单位，核定编制人数2人，由财政统发工资。
四、2017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人工影响天气初见成效
2017年11月6日在阎良北塬上建成远程遥控地面焰条播撒系统。2017年11月9日傍晚，区人影办抓住有利天气，首次使用远程遥控地面焰条播撒系统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共燃烧焰条5根，全区普降小雨，为治污减霾、净化空气和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得到主要领导和广大群众普遍好评。
2、拉开阎良区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序幕
2016年1月阎政办函〔2016〕5号下发“关于建设阎良区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拟在区气象站与防灾减灾预警中心建设开放、科学、智慧、科技含量高、综合性强、有阎良特色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2017年5月23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西安市创建国家防震减灾示范城市阎良区工作方案”，将阎良区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纳入该方案的重点任务。
2017年9月25日区委书记、区长王育选、副区长何侃到区气象局（气象防灾减灾管理局）检查指导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要求“追赶超越”，加快推进阎良区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3、全面推进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及相应的管理工作
（1）、建立气象灾害防御指挥管理机构
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防御管理体系及气象灾害应急指挥机构，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区目标考核。
（2）、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每年召开1次全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会。2017年6月3日在区政府召开的全区防汛抗旱暨防灾减灾工作会上,就街镇气象工作“三化一到位”进行了安排部署。
（3）、预报有重大气象灾害天气发生时，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随之下发做好灾害性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提出应对措施和防御办法。
（4）、建立健全气象预警信息发布体系
多措并举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发布体系建设，提升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和覆盖面。在阎良电视台、政府门户网站均开设了天气预报专栏；建立了集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大喇叭为一体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一键式”发布系统，将区级领导、各部门及街镇领导、城防和地质灾害防御责任人、气象信息员、专业服务用户等纳入气象预警短信发布库；开通了阎良气象微博、微信公众号、气象服务QQ群，不断拓展气象信息发布渠道。截至目前在全区已建好运行13块气象预警显示屏、52套预警大喇叭，77人气象信息员队伍、1个村级气象信息服务站、7个街镇气象工作站，实现了气象信息全覆盖。
2017年4月与阎良移动公司签订短信服务协议，免费启动了绿色通道气象服务。
4、全力以赴做好汛期气象服务保障
2017年汛期阎良区天气特征是高温多、降水多（4-9月份降雨量：428.15mm较常年偏多2-3成），旱涝不均，局地灾害性天气频发。汛期阎良天气复杂多变，小范围对流性天气常发生造成灾害，区气象局全体干部职工几年来一直高度重视，坚守岗位，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准确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2017年共制作《气象服务专报》13期、《重要天气报告》14期、发布各类预警信号50次、发送短信10万余条。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年度收入总计62.57万元。较上年增加7.23万元。
（2）2017年度支出合计62.57万元，比上年增加7.23万元。
2.本年度收入增加原因：
   2017年气象局新增区域站设备及预警大喇叭设备，并对区域站进行4G升级，因此增加各项运行维护费7.23万元收入。
3.本年度支出增加原因：
   2017年气象局新增区域站设备及预警大喇叭设备，并对区域站进行4G升级，因此增加各项运行维护费7.23万元支出。
4.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收入合计62.57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2.57万元，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
（3）事业收入0万元。
（4）其他收入0万元。
（5）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
5.本年支出构成情况（并用图表进行辅助说明）
2017年本年支出合计62.57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22.62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39.95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支出，包括人工影响天气经费及人员费用项目、气象预警设备维护及镇街气象工作站维持、区域气象自动站维护传输服务和大喇叭安装费用23.85元。
（3）结余分配0万元。
（4）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62.57万元，比上年增加7.23万元，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62.57万元，比上年增加7.23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2.57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气象事务支出支出62.57万元。包括：
（1）行政运行8.0万元，是反映单位的基本运行支出。
（2）气象事业机构支出14.62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办公业务的支出。
（3）气象装备保障维护支出5.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支出。如大喇叭安装费用等。
（4）其他气象事务支出34.95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支出，如人工影响天气经费及人员费用项目、气象预警设备维护及镇街气象工作站维持、区域气象自动站维护传输服务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2.6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2.62万元，公用经费0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无此项收支”。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无此项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7. 三公经费收支情况
三公经费收入0.1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0元，公务接待0.15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费0元（本部门无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0元
原因：2017年本部门无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本部门无公务用车，因此无三公经费支出。与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0元）相比，无变化。
(三)2017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无三公经费支出”
“本部门2017年无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
六、2017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无绩效评估”
七、2017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部门2017年无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bookmark: OLE_LINK2]1．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bookmark: _1597667666]2．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bookmark: _1597667695]3．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4．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6．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7．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8．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9．政府采购决算表

